
新
開
發
社
區
建
築
師
或
下
水
道
法
規
定
之
專
業
技
師
切
結
書

第
一
聯
：
本
聯
由
新
竹
市
政
府(

環
境
保
護
局)

收
執(

三
聯
式)

立
切
結
書
人
： 

 
 
 
 
(
 
 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、 
 
 
 
 
 
(
 
 
 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在
法
律
處
分
約
束
下
，
保
證 

國
立
大
學
於

新 
 
 
 
 
 
 
 
  

 
 
 
 
 
 
 
 
  

 
 
 
 

地
號
等28

筆
之
開
發
案
係
由 

 
 
 
 
(
 
  
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、 
 
 
 
 
 
(
 
  
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監
造
，
本
開
發
案
所
興
建
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及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係
委
託
　   

 

工
程
顧
問
有
限
公
司
之 

 
   

  
 
(

專
業
技
師)

進
行

規
劃
、
設
計
、
監
造
，
預
計
可
將
廢
水
處
理
至
符
合
現
行
放
流
水
標
準
，
並
預
留
空
間
供
提
升
現
行
之
放
流
水
標
準
或
作
為
試
車
不
合

格
時
尚
有
餘
裕
以
進
行
調
整
，
如
有
違
反
，
除
願
受
相
關
法
令
之
處
分
外
，
並
將
依
相
關
規
定
儘
速
完
成
改
善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此
　
　
　
致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環
境
保
護
局)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建
築
主
管
機
關)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下
水
道
主
管
機
關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立
切
結
書
人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規
劃
、
設
計
建 

築 

師
： 

   
   

  (

簽
章) 

 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監
造
建 

築 

師
： 

   
  

 
  (

簽
章)

 
   

   
  

   
  

   
 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 
專
業
技
師
： 

   
  

  (

簽
章)

   
   

   
  

   
  

   
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技
執
字
第
零
零
三
四
四
五
號  

  
  (

技
師
執
業
執
照
核
准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公
司(
機
關
、
機
構)

名
稱
： 

 

國
立
大
學
　
　
戳
記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立
切
結
書
日
期
：  

 
   

　
年  

  
 

　
月 

   
 

　
日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 

 
 
 
 
 
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
 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新
開
發
社
區
建
築
師
或
下
水
道
法
規
定
之
專
業
技
師
切
結
書

第
二
聯
：
本
聯
由
新
竹
市
政
府(

建
築
主
管
機
關)

收
執(

三
聯
式)

立
切
結
書
人
： 

 
 
 
 
(
 
 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、 
 
 
 
 
 
(
 
 
 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在
法
律
處
分
約
束
下
，
保
證 

國
立
大
學
於

新 
 
 
 
 
 
 
 
  

 
 
 
 
 
 
 
 
  

 
 
 
 

地
號
等28

筆
之
開
發
案
係
由 

 
 
 
 
(
 
  
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、 
 
 
 
 
 
(
 
  
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監
造
，
本
開
發
案
所
興
建
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及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係
委
託
　   

 
工
程
顧
問
有
限
公
司
之 

 
   

  
 
(

專
業
技
師)

進
行

規
劃
、
設
計
、
監
造
，
預
計
可
將
廢
水
處
理
至
符
合
現
行
放
流
水
標
準
，
並
預
留
空
間
供
提
升
現
行
之
放
流
水
標
準
或
作
為
試
車
不
合

格
時
尚
有
餘
裕
以
進
行
調
整
，
如
有
違
反
，
除
願
受
相
關
法
令
之
處
分
外
，
並
將
依
相
關
規
定
儘
速
完
成
改
善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此
　
　
　
致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環
境
保
護
局)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建
築
主
管
機
關)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下
水
道
主
管
機
關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立
切
結
書
人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規
劃
、
設
計
建 

築 

師
： 

   
   

  (

簽
章) 

 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(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監
造
建 

築 

師
： 

   
  

 
  (

簽
章)
 
   

   
  

   
  

   
 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 

專
業
技
師
： 

   
  

  (

簽
章)
   

   
   

  
   

  
   

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技
執
字
第
零
零
三
四
四
五
號  

  
  (

技
師
執
業
執
照
核
准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公
司(

機
關
、
機
構)

名
稱
： 

 

國
立
大
學
　
　
戳
記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立
切
結
書
日
期
：  
 
   

　
年  

  
 

　
月 

   
 

　
日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 

 
 
 
 
 

 
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
 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 
  

 
 
 

新
開
發
社
區
建
築
師
或
下
水
道
法
規
定
之
專
業
技
師
切
結
書

第
三
聯
：
本
聯
由
新
竹
市
政
府(

下
水
道
主
管
機
關)

收
執(

三
聯
式)

立
切
結
書
人
： 

 
 
 
 
(
 
 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、 
 
 
 
 
 
(
 
 
 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在
法
律
處
分
約
束
下
，
保
證 

國
立
大
學
於

新 
 
 
 
 
 
 
 
  

 
 
 
 
 
 
 
 
  

 
 
 
 

地
號
等28

筆
之
開
發
案
係
由 

 
 
 
 
(
 
  
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、 
 
 
 
 
 
(
 
  

 
 
 

建
築
師
事
務
所)

監
造
，
本
開
發
案
所
興
建
之
污
水
下
水
道
系
統
及
污
水
處
理
設
施
係
委
託
　   

 

工
程
顧
問
有
限
公
司
之 

 
   

  
 
(

專
業
技
師)

進
行

規
劃
、
設
計
、
監
造
，
預
計
可
將
廢
水
處
理
至
符
合
現
行
放
流
水
標
準
，
並
預
留
空
間
供
提
升
現
行
之
放
流
水
標
準
或
作
為
試
車
不
合

格
時
尚
有
餘
裕
以
進
行
調
整
，
如
有
違
反
，
除
願
受
相
關
法
令
之
處
分
外
，
並
將
依
相
關
規
定
儘
速
完
成
改
善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此
　
　
　
致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環
境
保
護
局)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建
築
主
管
機
關)

　
新
竹
市
政
府(

下
水
道
主
管
機
關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立
切
結
書
人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規
劃
、
設
計
建 

築 

師
： 

   
   

  (

簽
章) 

 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監
造
建 

築 

師
： 

   
  

 
  (

簽
章)

 
   

   
  

   
  

   
 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 

專
業
技
師
： 

   
  

  (

簽
章)

   
   

   
  

   
  

   
(

身
分
證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

技
執
字
第
零
零
三
四
四
五
號  

  
  (

技
師
執
業
執
照
核
准
字
號)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公
司(

機
關
、
機
構)

名
稱
： 

 

國
立
大
學
　
　
戳
記

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  

  
 

立
切
結
書
日
期
：  

 
   

　
年  

  
 

　
月 

   
 

　
日


